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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完产假还能休当年年假 上班每天有一小时哺乳时间

女职工生育权益新解
“你已经休了几个月产假了，不能再请年假了。”“上班时间

去做产检，你得请事假……。”这些看似合理的规定，实际上已经
侵犯了女职工的合法权益。从放开二孩到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有关女性职工劳动权益的保护问题也日益凸显。

“李某超出公司准假多休息3天，
仍符合法律规定的女职工流产后休假
的天数。”劳动保障监察人员表示，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规定：
女职工怀孕未满 4 个月流产的，享受
15 天产假。本案中，李某流产时已经
怀孕 10 周，按照规定，应享受 15 天的
产假。用人单位只准李某 10 天假期
不符合法律规定，李某多休息的 3 天
虽未经公司批准，但还处在法律规定
的 15 天产假之内，李某的行为不属于
旷工，因此，用人单位以李某旷工为由
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公司应
当继续履行与李某之间签订的劳动合
同或者向李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的赔偿金。不过，因为李某并未提出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要求，所以劳动
保障监察机构向该公司下达了《限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公司向李
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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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丢一份工作

女职工李某在做完流产手术后，
按医生的吩咐向公司请了 15天假，可
是公司却以业务太忙为由只批准了 10
天。10天后，李某因为身体还没有完
全康复，便多休息了 3 天才回到公司
上班。这时，公司却给李某记了一个

“旷工 3 天，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处
罚，并以这个理由，与李某解除了劳动
合同。

只因为“多休”了 3 天假，就弄丢
了一份工作，而且这 3 天还是法律规
定范围内的。李某觉得这很不合理，
于是向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

最终的处理结果站在了女职工这
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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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产也有假期
单位必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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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作加班工资

休完 3 个多月的产假，女职工们
就要返回工作岗位了。可是，绝大多
数妈妈还在哺乳期，给孩子喂奶成了
一个难题。

离家近的女职工可以回家喂奶，
离家远的一般会携带吸奶器，在工作
间隙“搞定”，晚上带回家喂给宝宝。
然而，就连这短暂的哺乳时间，有些女
职工都享受不到。

有女员工向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反
映，公司的工作安排满满当当，哺乳期
的女职工连哺乳时间都没有。对此，
公司还以支付加班工资为由进行搪
塞。

“哺乳时间是女职工原本就应享
有的合法权益。”劳动保障监察人员表
示，《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规
定：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
内为哺乳期女职工安排 1 小时哺乳时
间；女职工生育多胞胎的，每多哺乳 1
个婴儿每天增加1个小时哺乳时间。

经过调查，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发
现，正如女职工反映的那样，有公司存
在每天在劳动时间内未安排哺乳期女
职工 1 小时哺乳时间的问题，违反了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有的用
人单位虽然按照法律规定建立有《规
章制度》，对女职工权益保护相关内容
进行规定，但落实不严格，以用工紧
张、支付加班工资等借口，侵害女职工
权益。“用人单位在用工过程中，不能
只讲主观意识，而不遵守法律规定，要
学会用法律法规规范单位用工管理，
预防用工带来的风险。同时，劳动者
要学会自我保护，通过法律手段维护
自身的权益。”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责令
该用人单位立即进行整改。

哺乳期返岗
每天有1小时
哺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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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假已经休了
不能再休年假

休完产假回来上班，有女职工就
担心休了这么长时间的假，单位还会
不会批年假，不少人甚至连请年假的
勇气都没有。记者询问了身边的多
位女性朋友，她们在分娩当年，全都
没有休过年假。一是自己没想到还
能享受年假，二是单位也没有主动安
排休年假。

女职工孔某遇到了这样的情
况。2017 年 1 月，她入职了一家物流
公司，签了 3 年劳动合同，工资每月
6000元。2019年 1月，孔某生了孩子，
休了产假、哺乳假，但当年的带薪年
休假没有休。2020 年 1 月，三年劳动
合同到期，公司与其终止了劳动关
系，对 2019年没有享受的年假却一直
没有支付工资报酬。

“你已经享受了产假及哺乳假，
不符合享受带薪年休假的条件了。”
物流公司给出了这样的理由，不同意
支付孔某 2019年度未休年假的工资，
双方因此发生了劳动争议。

案子最后在仲裁委的主持调解
下，物流公司同意向孔某支付未休年
假工资报酬 27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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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员
李妍表示，《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
实施办法》规定：“职工依法享受
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
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
间不计入年休假假期。”这意味
着，不管员工是否已经休过产假，
年假都是应该享有的权利。如果
员工没有休年假，企业就应该按
3倍标准支付那几天的工资。

休产假
不影响当年休年假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总队相
关负责人介绍，女职工的权益保护方面，主要存在的问题
集中在部分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不及时，未设立卫生
室、孕妇休息室、哺乳室或有设立但条件差，哺乳假、陪产
假不落实、产假后未经本人同意调换工作岗位等问题。

部分用人单位还认为对女职工只要签订劳动合同、
不拖欠工资、不欠缴社保就行了，对女职工特殊时期的特
殊权益，不知道、不理解、不执行，使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
的落实流于形式。部分女职工本人对自己特殊时期的劳
动保护方面相关法律法规也不知晓，维权意识不强，受到
侵害不敢向用人单位提出合法正当要求，不知如何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用人单位意识不强 女职工疏于维权

不可以。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
育、哺乳而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
动或者聘用合同。劳动者在规定的医疗期内或
者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劳动合同期
限届满时，用人单位应当将劳动合同的期限顺
延至医疗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期满为止。

这些女职工合法权益容易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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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职工怀孕期间可以要求减轻工作量吗？

可以。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
用人单位应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予以减轻劳
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

怀孕时可以拒绝加班吗？

可以。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用人
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并
应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

可以在上班时间去做产检吗？

可以。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
产前检查，所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

女职工生育，男方有陪产假吗？

有的。《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
定：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
织的女职工，按规定生育的，除享受国家规定
的产假外，享受生育奖励假三十天，其配偶享
受陪产假十五天。

劳动合同到期时，正好赶上女职工怀
孕了，可以终止合同吗？

√工会申请调解
√通过拨打12333热线、登录劳动保障维权“二维码”以及到劳动
保障监察机构举报投诉等方式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反映
√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向卫生健康、医疗保障部门反映
√向人民法院起诉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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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职工如果发现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
可以通过这些途径维权


